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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9E_90_E8_B4_B7_E6_c122_479692.htm 市场经济首先是法

制经济，在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依法既要

促进交易、繁荣经济，又要保障公正和安全。因此，正确区

分贷款诈骗罪和贷款纠纷，对于准确打击、处罚形形式式的

贷款诈骗犯罪，维护金融安全，防范金融风险。同时又要保

障民事活动中贷款人因种种原因不能正常还贷时的合法权益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贷款诈骗罪与贷款纠纷如何

区分，由于贷款诈骗罪属较新型金融犯罪范畴，理论上的研

究较为薄弱，在司法实践和学界是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这

里，笔者试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

就贷款诈骗罪的行为方式而言。 刑法第193条以列举罪状的形

式具体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五种具体行为：(1)以编造引进资

金、项目等虚假理由的；(2)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的；(3)使用

虚假的证明文件的；(4)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或者超出抵押物

价值重复担保的；(5)以其他 方法诈骗贷款。前四种行为以明

示方式作出明确规范，从它的语境和描述上理解，此四种行

为在刑法理论上属手段行为，骗取贷款属目的行为。即上述

四行为只能存在贷款申请阶段或之前，以虚假陈述的行为模

式实施诈骗贷款。所以，其非法占有故意也是产生于贷款行

为之前。因此，以刑法第193条(一)至(四)项形式诈骗贷款的

犯罪与贷款人和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产生的贷款纠纷之间的

界线是明确，也是易于区别的。然而，现实世界却是纷繁复

杂，难以预测和逐一罗列的，故立法者在前四种行为规定的



基础上，又采取了第五种外延不明确、开放性规定模式，意

图涵盖符合贷款诈骗罪犯罪构成的全部情形，为今后补充立

法和法律解释留有余地。但刑法第193条规定的前四项规定的

明确，又带来对第五项“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理解上的

不明确。首先，表现在贷款诈骗犯罪故意的产生是否都只存

在申请贷款阶段或之前。这本质上是本罪时空条件的理解。

运用法条竞合理论分析，贷款诈骗罪与合同诈骗罪存在竞合

关系，贷款诈骗罪隶属于合同诈骗罪，而刑法第224条规定了

构成合同诈骗罪的五种情形，这些“情形”蕴涵的立法原意

，包涵了利用合同骗取财物的犯罪故意是可能贯穿在合同签

订和履行的全过程。故贷款诈骗的故意也存在于贷款合同的

签订和履行的全过程。所以，如果贷款人出于正当目的并采

取合法手段取得贷款后，又基于某种原因，产生了不归还贷

款的故意，其作为或不作为致使贷款无法收回贷款的，也应

认为定为“其他方法”诈骗贷款的犯罪故意。这为区别贷款

诈骗罪与贷款纠纷中有无犯罪故意提供了时空上的标准。其

次，虚假性陈述是否是贷款诈骗罪的唯一行为模式。由于刑

法以明示方式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的四种行为，其行为模式上

具有同一性，均为虚假陈述行为，这种表述又与“以其他方

法诈骗贷款”共存于本罪构成行为模式的并列项之中，从而

导致对“其他方法”是否同为虚假陈述的行为模式产生认识

上的不统一。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

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精神和司法实践，以下行为亦

可构成贷款诈骗罪：1、携带贷款逃跑的；2、为谋取不正当

利益，擅自改变贷款用途，造成重大经济损失，致使无法偿

还贷款的；3、将贷款用于高风险经济活动或投机行为造成重



大损失，致使贷款无法偿还的；4、隐匿贷款去向，转移资金

，贷款到期后拒还偿还的；5、将贷款用于个人的挥霍或使用

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6、行为人在设定抵押获得贷款后，减

少或者隐匿、转移财产，实现诈骗贷款的目的；7、以多头开

户、母体裂变等手段贷款等，可分析得出，本罪的客观行为

不仅包括虚假性陈述行为，而且还包括了其他对贷款及贷款

人的其他财产的非法处置行为，而上述类型的行为具有二个

共同特征：(1)非法处置行为；(2)致使贷款不能偿还的后果。

因此，“其他方法”构成贷款诈骗罪与贷款纠纷的主要区别

在于：是否存在非法处置行为和有无致使贷款全部或大部分

不能偿还，虽然“其他方法”的贷款诈骗罪也存在以合法方

法取得贷款的情形。 二、非法占有为目的的主观要件的内涵

分析。 贷款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作为其主观要件的，

由于对“非法占有”理解上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司法实践在

证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问题上陷入认识不统一的困境

，也使在实际审理案件时，对构成贷款诈骗罪还是贷款纠纷

的定性方面控辩双方分歧较大。争议的焦点集中表现为，对

“非法占有”是采取“排除权利说”，还是采取“利用处分

说”。持“排除权利说”者认为非法占有为目的是指排除权

利者行使所有权的内容，由行为人自己作为财物所有权人而

行动之意，解释为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所有权；持

“利用处分说”者认为非法占有目的的占有是指民法上所有

四大权能之一的占有，解释为行为人既可是意图非法改变公

私财物的所有权，也可是通过非法控制以骗用、获取其他不

法利益。金融诈骗罪(包括贷款诈骗罪)有别于普通诈骗罪，

这是因为传统的诈骗犯罪构成模式主要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



形成的，其侵犯的客体只是公私财产的所有权，而金融诈骗

罪(包括贷款诈骗罪)侵犯的客体既包括公共财产的所有权，

也包括国家对金融管理的秩序。由此，刑法中普通诈骗罪承

担着保护权利人“静态”财产权利，而贷款诈骗罪则主要保

护国家对金融管理的秩序，起着保护权利人“动态”财产权

利。事实上，立法者之所以将贷款诈骗罪从普通诈骗罪中分

离出来，是因为其侵犯的客体、行为方式有别于普通诈骗犯

罪。具体来说，行为人意图将贷款据为已有的意图可以构成

贷款诈骗罪，而只想从合法取得贷款又非法控制以骗用、获

得其他不法利益的也可构成贷款诈骗罪。 笔者赞成采用“排

除权利说”作为普通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理解；而金

融诈骗罪(包括贷款诈骗罪)采用“利用处分说”作为非法占

有为目的理解。理由如下： 2000年9月的长沙会议形成的《全

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在肯定金融诈骗

犯罪都具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基础上，列举行为人具有非法占

有目的的情形，被实务部门的专家细化为十一种：(1)以支付

中间人高额回扣、介绍费、提成的方式非法获取资金，并由

此造成大部分资金不能返还的；(2)将资金大部分用于弥补亏

空，归还债务的；(3)将资金大量用于挥霍、行贿、赠与的

；(5)将资金用于高风险营利活动造成亏损的；(6)将资金用于

违法犯罪的；(7)携带资金潜逃的；(8)抽逃、转移、隐匿资金

，有条件归还而拒不归还的；(9)隐匿、销毁财务帐目或搞假

破产、假倒闭逃避返还资金的；(10)为继续骗取资金，将资

金用于亏损或不盈利的生产项目的；(11)其他非法占有资金

的行为。从上述规定中看出既有行为人主观上意图获得财物

所有权的情形，亦有行为人欲非法占用财物以获得利益的情



形。如“将资金用于违法犯罪活动的”行为人就不一定具有

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物所有权的主观目的。如其走私成功后

，将贷款悉数回归，并不企图将金融机构的资金据为已有，

而只是非法的控制、使用。上述规定情形中，第(1)、(2)、(5)

、(6)、(10)、(11)就包含了行为人非法控制、占用的主观目的

，采取了“利用处分说”。 三、谨慎区分、把握贷款诈骗罪

与贷款纠纷。 固然，随着我国贷款业务的日益频繁，对社会

的影响日渐重要，法律不再仅仅是从侵权法角度关注交易结

果的公平性，而是更加注重从法律行为制度上来保证交易的

安全性，以传统的诈骗罪构成目的模式来套用贷款诈骗犯罪

已无法满足保护国家金融安全的需要，采取“利用处分说”

，关注合法取得贷款控制，使用的安全性，应成为理论和司

法实践的共识。但刑法对金融活动领域的介入，因其被动性

与谦抑性原则，以及确保市场经济生活所需的自由度，必须

是审慎而准确的。否则，借款人因其行为风险成本高昂而噤

若寒蝉，会一定程度桎息其扩充资本的欲望，从而使繁荣经

济、增加就业、增强活力的市场经济优势不能充分体现，对

金融业的健康、快速成长同样也是不利的。在对是贷款纠纷

还是贷款诈骗罪的定性方面，应着重把握除刑法第193条第(

一)至(四)项中，无需致使贷款不能偿还或大部分不能偿还的

法律特征外，“其他方法”构成贷款诈骗罪则需具有致使贷

款不能或大部分不能偿还的条件。当然，主观要件和客观要

件也必须符合本文所述的时空条件、方式，以及非法占有的

内涵。 以上仅为学习贷款诈骗罪与贷款纠纷两个法律概念时

的一些分析与思考，因水平有限，难免存在疏漏和不当之处

，敬请专家批评指正。 编辑：汤昊 haot@acla.org.cn 100Test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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